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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判解 
..............................................................................................................  

創設「交通地役權」 

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1606號判決 
──────────────── 
【實務選擇題】 

 

T市○○區○○段○○段5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位於T市都市計畫案之計畫

範圍，依該計畫「T市A地區建築物及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規定，捷運站東

側10公尺道路各再向東西兩側退縮5公尺，以指定交通地役權方式，解決轉運站

車輛出入問題，退縮部分可併入計算建蔽率及容積率。嗣某甲申請在系爭土地興

建建物，並領得T市政府核發之建造執照及使用執照，該建物係位於捷運站東側

10公尺道路各再向東西兩側（A4）位置，業已依系爭細部計畫規定辦理建物基

地退縮5公尺在案。市府捷運站東側10公尺道路兩側於上開建物興建完成前，市

政府即已依法設置禁止臨時停車標線，嗣因上開建物興建完成後，因建物基地退

縮5公尺致原10公尺道路之路面變寬，市政府漏未將該禁止臨時停車標線位置配

合退縮5公尺部分重新設置，造成該禁止臨時停車標線位置在路面中，T市政府爰

依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之規定，於系爭土地另行劃設禁止臨時停車標

線，而使該線鄰近某甲之建築物。某甲甚為不滿，試問： 

（一） 依最高行政法院實務見解，某甲應如何提起救濟？ 

(A) 交通標線行政命令之性質，無法對之提起救濟 

(B) 某甲應對該交通標線提起確認違法之訴 

(C) 某甲應對交通標線提起一般給付之訴 

(D) 某甲應對該標線提起撤銷訴願、撤銷訴訟。 
答案：D 

（二） 依最高行政法院實務見解，T市政府以系爭土地設有交通地役權，另行劃設禁

止臨時停車標線，是否適法？ 

(A) 未給予相對之補償，不適法 

(B) 交通地役權並未為設定登記，所劃設之禁止臨時停車紅線不適

法 

(C) 申請建築時並已同意將土地退縮5公尺，該退縮部分並已供道路

使用，故標線之設置適法 

(D) 本件成立交通地役權關係，T市府當然得設置標線。 
答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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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要旨】 

一、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1606號判決： 

（一） 按「修訂臺北市信義計畫地區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暨配合修訂主要計

畫案」，係由臺北市政府以89年3月15日府都二字第8900543000號函檢附計畫

書圖報請內政部核定後公布實施，臺北市政府依通盤檢討而修訂細部計畫，

於89年8月25日公告本件「土地退縮指定交通地役權供作道路使用」之管制要

點，上訴人係於92年5月8日始以買賣為原因登記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於前

開計畫公告當時，尚非系爭土地所有權人，系爭計畫公告時，原所有權人亦

未聲明不服。 

（二） 上訴人於取得系爭土地後，旋於其上興建信義段4小段369建號建物，於申請工

程變更（第一次）時，在其所檢送臺北市都市發展局都審字第118次委員會議

審查意見及修正辦理情形中，於修正情形欄明載「有關本案基地西側指定地役

權退縮5公尺部分，已於委員會議說明，考量整體進度，原則以舖設柏油方式

處理。」等語，其後系爭土地建築線即退縮5公尺，退縮部分並併入計算建蔽

率及容積率，該退縮部分並於93年建築完成後供道路使用等情，為原審確認之

事實，此部分並為上訴人所不爭執。足見上訴人於取得系爭土地前，系爭計

畫業已公告，且上訴人於申請建築時並已同意將土地退縮5公尺，該退縮部分

並已供道路使用。 

（三） 則不論系爭土地有無經公告徵收，均不影響該土地退縮部分已供道路使用事

實之認定。則依前開說明，主管機關自得於必要時設置禁止臨時停車線，以

維護道路交通安全與暢通。故被上訴人劃設禁止臨時停車線之處分並無違

誤，亦無違反平等原則及比例原則，訴願機關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原判決因

將原決定及原處分均予維持，駁回上訴人之訴，於法並無不合。上訴人猶就與

禁止臨時停車線設置無關之事項為爭執，主張系爭都市計畫管制要點違反法律

保留原則，系爭土地地役權之設立違法，指摘原判決有判決適用法規不當及判

決不備理由之違背法令云云，即無足採。 

二、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8年度訴字第1877號判決： 

（一） 原告所有系爭台北市○○區○○段○○段5地號土地，屬台北市公告發布實施

「修訂台北市信義計畫地區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暨配合修訂主要計畫

案」範圍，依台北市信義計畫地區建築物及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11點規

定：「捷運站東側10公尺道路各再向東西兩側（A2、A3、A4（即系爭土地）

及轉運站基地）退縮5公尺，以指定交通地役權方式，解決轉運站車輛出入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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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退縮部分可併入計算建蔽率及容積率」。系爭土地經依前開管制要點退

縮後，其上舖設柏油，並提供不特定公眾車行使用之事實，有照片可證（本

院卷第124頁），故被告主張退縮部分為車行道路，應堪認定。 

（二） 本件被告據以實施道路標線管理之路段，係依台北市政府89年8月25日府都二

字第8907829000號公告之「修訂台北市信義計畫地區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

討）暨配合修訂主要計畫案」規定，以原告所有系爭土地退縮五公尺指定交通

地役權，供作道路使用。而該「修訂台北市信義計畫地區細部計畫（第二次通

盤檢討）暨配合修訂主要計畫案」，除依法定程序由台北市都市計畫審議委員

會審查，且由台北市政府以89年3月15日府都二字第8900543000號函檢附計畫

書圖報請內政部核定，復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審議委員會審查，再由台北市政府

依審查意見修正計畫書圖後，由內政部核定後始公布實施等情，有系爭計畫附

卷可參（本院卷第181-257頁），是以系爭管制要點既依都市計畫法有關細部

計畫通盤檢討之程序修訂並經核定（參本院卷第242頁背面、第233頁），則

台北市政府據以公告發布，自難認於法無據。且都市計畫主管機關得於細部

計畫中訂定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既為都市計畫法所明定，則原告主張系爭

管制要點未經法律授權，即難認屬有據。 

（三） 再按，「主管機關變更都市計畫，係公法上之單方行政行為，如直接限制一定

區域內人民之權利、利益或增加其負擔，即具有行政處分之性質，其因而致使

特定人或可得確定之多數人之權益遭受不當或違法之損害者，依照訴願法第一

條、第二條第一項及行政訴訟法第一條之規定，自應許其提起訴願或行政訴

訟，以資救濟。始符憲法保障人民訴願權或行政訴訟權之本旨。此項都市計畫

之個別變更，與都市計畫之擬定、發布及擬定計畫機關依規定五年定期通盤檢

討所作必要之變更（都市計畫法第二十六條參照），並非直接限制一定區域內

人民之權益或增加其負擔者，有所不同。」此有司法院釋字第156號解釋理由

書可資參照，本件台北市政府前開依通盤檢討而修訂細部計畫，就本案「土

地退縮指定交通地役權供作道路使用」之管制要點變更，因直接限制一定區

域內人民之權利、利益或增加其負擔，已具有行政處分之性質，是主張因此

權益受有損害者，依前開解釋意旨，自得提起行政訴訟救濟。惟查，前開之

「修訂台北市信義計畫地區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暨配合修訂主要計畫

案」，係台北市政府於89年8月25日公告，而本案原告係於92年5月8日始以買

賣為原因登記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故於前開計畫公告當時，尚非系爭土地所

有權人，此有原告所提台北市○○區○○段○○段5地號土地登記謄本在卷可

稽，是以原告於承購土地時系爭計畫既早經公告確定，則原告就該土地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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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以退縮五公尺指定交通地役權，而提供公用一節，自難諉為不知，原所有

權人就此處分既未有不服之表示，已告確定，則此項公法地役權，自難認應依

標的物私法所有權之移轉而受影響。 

【學說速覽】 

學說上對於本件所涉及之「交通地役權」問題，較無著墨。而本件中臺北市政

府依臺北市信義計畫地區建築物及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下稱管制要點）第11點

規定，將私人土地指定為「交通地役權」用地，並因該土地以為交通用地，復依道

路交通相關法律規定於該地劃設禁止臨時停車之標線，土地所有權人不服，爰對標

線之設置提起行政爭訟，請求撤銷該標線。 

本案之標的雖為「交通標線」（學說多數及最高行政法院實務上均認定為一般

處分之性質），惟該標線之設置是否合法，涉及本件之前提問題：即以管制要點設

定交通地役權是否合法？土地所有權人是否因而構成特別犧牲，而應予損失補償？

觀察本件最高行政法院及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均以「所有權人之預見或同意」

其土地將提供公用（交通）為由，駁回土地所有權人之訴，依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前

略）……系爭管制要點既依都市計畫法有關細部計畫通盤檢討之程序修訂並經核

定，則台北市政府據以公告發布，自難認於法無據……（後略）」似肯認其適法性。

惟是否毫無爭議？茲提出兩點思考： 

一、以「管制要點」設（指）定交通地役權，是否有違法律保留原則？ 

揆諸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443號解釋理由書之意旨，於干預行政之領域，行

政機關所為侵害人民權利之行政行為，應受「層級化」之法律保留。其中對於人

民權利影響較為重大之事項，應以法律或法律授權之命令為規定，而將私人土地

設定「交通地役權」，無論該公法物權之創設或要件等，對人民權利之影響，均

顯非輕微，應以法律或法律授權之命令，以為規定。而都市計畫法並無以指定交

通地役權之方式取得公共設施用地之相關規定，系爭「管制要點」則未經法律授

權、即使經法律授權，仍係以都市計畫法母法所未授權設定之交通地役權作為設

定公法上物權之手段，即有違法律保留原則之旨趣。行政機關復進而以之作為

設定「交通地役權」之依據，則該「設定」行為之合法性即有疑慮。 

二、「交通地役權」之設定，是否對土地所有人構成特別犧牲？是否應予損失補償？ 

按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400號解釋明白揭示：「憲法第十五條關於人民財產

權應予保障之規定，旨在確保個人依財產之存續狀態行使其自由使用、收益及處

分之權能，並免於遭受公權力或第三人之侵害，俾能實現個人自由、發展人格及

維護尊嚴。如因公用或其他公益目的之必要，國家機關雖得依法徵收人民之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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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但應給予相當之補償，方符憲法保障財產權之意旨。既成道路符合一定要件

而成立公用地役關係者，其所有權人對土地既已無從自由使用收益，形成因公益

而特別犧牲其財產上之利益，國家自應依法律之規定辦理徵收給予補償，各級政

府如因經費困難，不能對上述道路全面徵收補償，有關機關亦應訂定期限籌措財

源逐年辦理或以他法補償。」，依此標準，「交通地役權」亦屬公用地役關係

之次類型，對人民而言，亦已構成特別犧牲，而應予損失補償。對照都市計畫

法第42條第1項第1款及第48條之規定，行政機關欲將私人土地納入公共設施用地

範圍，其手段不論徵收、區段徵收或價購，皆為有償取得。 

本件中，行政機關稱管制要點第11條「退縮部分可併入計算建蔽率及容積

率」，僅係對於所有權人就其退縮之系爭土地可依法計入法定建蔽率與容積率等

既有權利之重申，尚非「損失補償」之性質。而未予補償、補償不相當、或未及

時補償者，該「指定交通地役權」之效力為何？ 

參酌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516號、第652號解釋之意旨，憲法第15條規定，人

民之財產權應予保障，故國家因公用或其他公益目的之必要，雖得依法徵收人民

之財產，但應給予合理之補償，且應儘速發給。倘原補償處分已因法定救濟期間

經過而確定，且補償費業經依法發給完竣，嗣後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始發現其

據以作成原補償處分之地價標準認定錯誤，原發給之補償費短少，致原補償處分

違法者，自應於相當期限內依職權撤銷該已確定之補償處分，另為適法之補償處

分，並通知需用土地人繳交補償費差額轉發原土地所有權人。逾期未發給補償費

差額者，原徵收土地核准案即應失其效力。因此，對照觀察本案之情形，指定交

通地役權是否因未給予實質補償，而影響其效力，亦有進一步討論之空間。 

【關連性試題】 
 

T市○○區○○段○○段5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位於T市都市計畫案之計畫

範圍，依該計畫「T市A地區建築物及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規定，捷運站東

側10公尺道路各再向東西兩側退縮5公尺，以指定交通地役權方式，解決轉運站

車輛出入問題，退縮部分可併入計算建蔽率及容積率。嗣某甲申請在系爭土地興

建建物，並領得T市政府核發之建造執照及使用執照，該建物係位於捷運站東側

10公尺道路各再向東西兩側（A4）位置，業已依系爭細部計畫規定辦理建物基

地退縮5公尺在案。市府捷運站東側10公尺道路兩側於上開建物興建完成前，市

政府即已依法設置禁止臨時停車標線，嗣因上開建物興建完成後，因建物基地退

縮5公尺致原10公尺道路之路面變寬，市政府漏未將該禁止臨時停車標線位置配

合退縮5公尺部分重新設置，造成該禁止臨時停車標線位置在路面中，T市政府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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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之規定，於系爭土地另行劃設禁止臨時停車標

線，而使該線鄰近某甲之建築物。某甲甚為不滿，試問： 

（一） 某甲得否對「指定交通地役權」提起救濟？若可，則如何提起救濟？ 

（二） 某甲得否對「行劃設禁止臨時停車標線」之行為提起救濟？ 

（三） 某甲於本案中能否獲得救濟？ （模擬試題） 
 

◎答題關鍵： 

第一小題中，應辨明者，為「指定交通地役權」具有處分之性質，若相對人或利

害關係人對之不服，應得提起撤銷訴願、撤銷訴訟以謀救濟。第二小題則屬傳統

考點，現行實務及學說多數均認為交通標線為「一般處分」，而得作為救濟之標

的。第三小題涉及前述交通地役權之指定是否有違法律保留原則、是否給予合理

補償等合法性問題。 

【關鍵字】 

交通地役權、特別犧牲、損失補償、法律保留。 

【相關法條】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156號解釋、第400號解釋、第516號解釋、第652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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